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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
亞 洲 聯 盟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結 果

及

寄 發 供 股 章 程 文 件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批

准就該通函所載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列出之所有決議案。

削減股本及拆細已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起生效。

有關供股之章程文件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寄發予合資格股東，及寄發予海外

股東及購股權持有人，僅供其參考（不包括暫定配額通知書及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表格）。

本公司證券自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而現時仍然

暫停買賣，以待發表有關建議關連交易之其他公佈。

本公佈乃就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四日刊發之章程（「章程」）而發表。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之界定詞語與章程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東特別大會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就該通函所載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列出有關（其中包括）批准削減股

本、拆細、增加法定股本、供股、股份發行授權及股份購回授權之所有決議案，已於二零

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所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正式通過。削減股本及拆細已於二零

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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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供股章程文件

於股東特別大會後，有關供股之章程文件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寄發予合資格股

東，及寄發予海外股東及購股權持有人，僅供其參考（不包括暫定配額通知書及額外供股股

份申請表格）。

買賣及接納之最後期限

未繳股款供股股份預期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星期一（或如較遲者，於撤銷本公司證券現行

暫停買賣後之首個交易日）起開始在香港買賣，並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終止買

賣（包括首尾兩日）。接納供股股份及支付有關股款之最後期限為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下午四時正。

一般事項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股份與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供股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預期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星期一（或如較遲者，於撤銷本公司證券現行暫停買賣後之首個

交易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止及供股之條件尚未達成之期間

內，未繳股款供股股份將進行買賣。任何股東或其他人士由預期所有條件達成之日（預期為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前買賣股份，或由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四

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預期分別為買賣未繳股款供股股份之首日及最後一日）（包括首尾兩

日）止期間買賣未繳股款供股股份，將均須承擔供股或許不會成為無條件或不一定會進行之

風險。凡考慮在上述期間買賣股份及／或未繳股款供股股份之任何股東或其他人士，如對

本身之情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之意見。

本公司證券自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而現時仍然暫

停買賣，以待發表有關建議關連交易之其他公佈。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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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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